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西阎市监罚告〔2025〕16号
西安安睿之帆建筑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根据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3）陕0114刑初288号，被告人李旭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于2023年6月7日登记注册西安康永晟建筑有限公司，住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凤凰路街道办前进西路40号；2023年6月9日登记注册西安安睿之帆建筑有限公司，住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凤凰路街道办前进西路19号。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李旭，经营范围包含工程管理服务等。2023年6月14日、2023年6月16日，李旭使用上述两家公司信息办理了银行对公账户给他人使用，情节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2023年11月7日，李旭被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以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又六个月，并处罚金。另查明，上述两家公司从未在登记场所实际经营。

你单位的行为构成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告知书在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网（网址：http://www.yanliang.gov.cn/）刊登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 张也   姚天羽      联系电话：  86869315
联系地址：西安市阎良区胜利路北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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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